
市 民 政 局

关于公示等级评定结果的通知

各区县民政局 :

10月 9日 至 28日 ,市局委托三家公司对全市 1647家养

老服务设施进行了等级评定。现将初步评审结果发你们。请

按照通知做好以下工作 :

1、 对照平时日常管理的情况,逐项核对等级评定的结
果,看看是否有与掌握情况不符的,或者存有巨大差异的 ,

发现问题要及时与等级评定公司及市局联系。

2、 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,10月 30日 前,要在官方网站 ,

微信群等向参评机构公示结果。如有对结果提出异议的,可
在公示后三日内向区县民政部门反映,区县汇总审核后,两

个工作日内提交市局,请参评机构复评,复评费用由机构自
理。

3、 各机构要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,发现有不配合评定
工作、威胁评定人员、弄虚作假的机构,一经固定证据,取
消年度参评资格,取消运营补助,并建议纳入失信黑名单。
4、 对参评单位进行实地核查,各区县要按照养老机构

不低于 l家 ,街道综合养老中心不低于 1家 ,日 间照料不低
于 3家 ,农村幸福院不低于 bO/0的 比例 (最低 3家 ),对参评



结果现场核实。

各区县公示情况截图 10月

处杨昌昊。复评机构名单 11月

附件:等级评定调查表

30日 下午 4点前微信发养老

3日 11点 前报养老服务处。


